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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及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4年9月

19日召开，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2024年9月19日召开公

司第二届第十九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非职工代表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2024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第六届监事

第一次会议，分别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监事会主席，董事会聘任了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程雪女士

（2）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程雪女士、管江华先生、黄文彪先生、文志州先生、廖长辉先生、代文先生；

2、独立董事：张科春先生、屈文洲先生、丁邦清先生。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上述董事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天味业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为：程雪(召集人)、管江华、黄文彪、廖长辉、文志州；

2、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张科春(召集人)、屈文洲、丁邦清、程雪、代文；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屈文洲(召集人)、张科春、丁邦清、程雪、管江华；

4、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屈文洲(召集人)、张科春、丁邦清、文志州、廖长辉。

以上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陈敏女士

（2）监事会成员：陈敏女士、黄树亮先生、何涛先生（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监事陈敏女士、黄树亮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海天味业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职工代表监事何涛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

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天味业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总裁：管江华先生

（二）副总裁：桂军强先生、柳志青先生、夏振东先生

（三）财务负责人：李军先生

（四）董事会秘书：柯莹女士

柯莹女士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承诺将尽快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

由于柯莹女士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获聘后暂由公司董事长程雪女士代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待柯莹女士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通过后，将正

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除上述情况外，以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海天味

业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以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也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证券交易所认

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举的情形。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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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9
月19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4年9月19日在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16号中区办公楼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出席本

次会议。全体董事共同推选程雪女士召集、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通过。

选举程雪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通过。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如下：

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成员为：程雪(召集人)、管江华、黄文彪、廖长辉、文志州；

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张科春(召集人)、屈文洲、丁邦清、程雪、代文；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屈文洲(召集人)、张科春、丁邦清、程雪、管江华；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屈文洲(召集人)、张科春、丁邦清、文志州、廖长辉。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通过。

聘任管江华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同意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聘任桂军强先生、柳志青先生、夏振东先生为公司副总

裁，副总裁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1、聘任桂军强为副总裁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聘任柳志青为副总裁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聘任夏振东为副总裁表决结果：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通过。

同意聘任柯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柯莹女士尚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承诺将尽快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

举办的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由于柯莹女士尚未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获聘后暂由公司

董事长程雪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柯莹女士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备案审核通过后，将正式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六)《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通过。

同意聘任李军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1）关于总裁管江华的薪酬方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管江华回避表决。

（2）关于副总裁桂军强的薪酬方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副总裁柳志青的薪酬方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副总裁夏振东的薪酬方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财务负责人李军的薪酬方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董事会秘书柯莹的薪酬方案：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以上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本议案已经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个人简历，公司已于2024年8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进行披露；本次会议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后附件。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总裁

管江华

管江华，男，1974年1月出生，本科，正高级经济师。管江华先生1998年加入海天，曾任营业部经

理、营运总监、营销副总经理、营运总经理、助理总裁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

截至目前，管江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409,69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约0.277％，通过公司控股股

东间接持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约0.866％。管江华先生是公司共同控制人。

二、副总裁

桂军强

桂军强，男，1984年12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桂军强先生2007年加入海天，曾任蚝油厂经

理、工艺部经理、质检部经理、江苏海天总经理、高明园区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裁。

桂军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柳志青

柳志青，男，1986年4月出生，硕士。柳志青先生2008年加入海天，入职至今历任仓储部经理、物

流中心副总经理、采购中心总监、敏捷中心总监、客制化事业部总经理、总裁处轮值主任等职务。

柳志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夏振东

夏振东，男，1983年3月出生，本科。夏振东先生2006年加入海天，入职至今历任营销区域经理、

营销大区总监、片区营销公司总经理、营销事业委员会轮值主任等职务。

夏振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三、董事会秘书

柯莹

柯莹，女，1985年12月出生，硕士。柯莹女士2008年加入海天，入职至今历任办公室主任、人才

发展中心副总监、公共关系中心副总监、营销人力中心总监、法律中心总监等职务。

截至目前，柯莹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9,4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约0.001％。

四、财务负责人

李军

李军，男，1983年1月出生，本科，中级会计师。李军先生2008年加入海天，曾任财务部主任、财

务信息化经理、财务中心副总监、监事等职务，现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李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未受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条所列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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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21号之一4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01
4,155,968,835

74.945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庞

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张欣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4、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2028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4358602
比例（%）
98.2769

反对
票数

71510952
比例（%）
1.7206

弃权
票数
99281

比例（%）
0.002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2028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4346582
比例（%）
98.2766

反对
票数

71513952
比例（%）
1.7207

弃权
票数

108301
比例（%）
0.0027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085032837
比例（%）
98.2931

反对
票数

70813237
比例（%）
1.7038

弃权
票数

122761
比例（%）
0.0031

4、议案名称：公司第六届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155362345
比例（%）
99.9854

反对
票数

456999
比例（%）
0.0109

弃权
票数

149491
比例（%）
0.003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议案名称

程雪
管江华
黄文彪
文志州
廖长辉
代文

得票数

4139098952
4153005395
4153190559
4139107939
4144464628
415332251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5940
99.9286
99.9331
99.5942
99.7231
99.936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张科春
屈文洲
丁邦清

得票数

4153855055
4153195258
415383628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491
99.9332
99.948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7.01
7.02

议案名称

陈敏
黄树亮

得票数

4146707422
415387558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7771
99.9496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0
2.00
3.00
4.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6.01
6.02
6.03
7.01
7.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2028年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2028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监事 2024年度薪酬
的议案
程雪

管江华
黄文彪
文志州
廖长辉
代文

张科春
屈文洲
丁邦清
陈敏

黄树亮

同意

票数

66658790
66646770
67333025
137662533
121399140
135305583
135490747
121408127
126764816
135622706
136155243
135495446
136136474
129007610
136175773

比例（%）

48.2094
48.2007
48.6971
99.5613
87.7992
97.8567
97.9906
87.8057
91.6798
98.0861
98.4712
97.9940
98.4576
93.3018
98.4861

反对

票数

71510952
71513952
70813237
456999

比例（%）

51.7187
51.7208
51.2141
0.3305

弃权

票数

99281
108301
122761
149491

比例（%）

0.0719
0.0785
0.0888
0.1082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维、孟梓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24-036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将于 2025年 12月 8日届

满，结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进行了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2024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十九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何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

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何涛，男，1980年9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何涛先生2004年加入海天，入职至今历任酱料厂

副厂长、发酵酱事业部总经理、江苏海天总经理、海莲生物总经理、南宁海天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目前，何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约0.0005％。

何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也未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形。不存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举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288 证券简称：海天味业 公告编号：2024-039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9
月19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24年9月19日在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16号中区办公

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规定。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全体监事共同推举陈敏女士召集、主持本次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获通过。

会议选举陈敏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陈敏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海天味业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1326 证券简称：联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5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24年 9月
19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172号正大安工业城6栋6楼
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建勇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2人，代表股份55,137,2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324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52,475,8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71.688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2 人，代表股份 2,661,3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58％。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4人，代表股份2,661,773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636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2人，代表股份 2,661,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6358％。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监事以线上会议或现场会议的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55,059,2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5％；反对74,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6％；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83,7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0696％；反对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76％；弃权3,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44,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24％。反对 79,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0％；弃权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69,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5286％；反对7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30％；弃权1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8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3.01《关于变更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1,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37％。反对 78,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8％；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5,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616％；反对7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79％；弃权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0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4,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3％。反对 7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2％；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8,6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8780％；反对7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4％；弃权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0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2,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2％。反对 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6,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8142％；反对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3％；弃权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3.0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1,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51％。反对 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8,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6,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916％；反对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3％；弃权8,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31％。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4.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2,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2％。反对 7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84％；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6,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8142％；反对7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65％；弃权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2《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4％。反对 7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2％；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8,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8592％；反对7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214％；弃权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0,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8％。反对 7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7％；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4,5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240％；反对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67％；弃权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0,3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4％。反对 78,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1％；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4,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353％；反对7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42％；弃权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1,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46％。反对 7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6,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803％；反对77,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91％；弃权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6《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2,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2％。反对 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6,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8142％；反对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3％；弃权8,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0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7《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0,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9％。反对 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465％；反对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3％；弃权9,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2,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2％。反对 77,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2％；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6,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8142％；反对7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041％；弃权7,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8％。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09《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49,9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17％。反对 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4,4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7202％；反对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3％；弃权10,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45％。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4.10《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55,053,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87％。反对 7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弃权6,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78,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6.8667％；反对7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853％；弃权6,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柯燕军、何子彬两位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审议事项

的表决程序、会议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3069 证券简称：海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4-079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于2024年9月14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于2024年9
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名。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乐东九所站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0票回避，该议案获得通过。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该事项，敬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乐东九所站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
特此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69 证券简称：海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4-080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乐东九所站场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整合优势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挂牌方式转让乐东九所站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
所站场”）100%股权。以上标的资产拟通过海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产交所”）公开
挂牌转让。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存在交易成功与否的风险，且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
等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后续如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
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交易能否征集到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九所站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4年09月28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已完成注册登记。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整合优势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公司拟通过挂牌方式转让九
所站场100%股权。以上标的资产拟通过海南产交所公开挂牌转让。

上述拟通过挂牌方式转让公司股权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9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将另行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

知，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敬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以公开

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存在交易成功与否的风险，且最终交易对方、交易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尚无
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公开挂牌征集结果履行后续决策程序。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乐东九所站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统一信用代码：914690333941370096
3.成立时间：2014年09月28日
4.注册资本：1000万元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注册地址：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祥路139号
7.经营范围：汽车站场项目及附着物投资；物业管理；车站经营；旅游综合服务（不含旅行社经

营）；各类票务代理；百货销售；广告代理；文化娱乐服务。
8.股权架构：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净利润

2023年末
6,166.27
4,617.70
1,548.57
0.00
0.00

-13.68
0.00
0.00

-13.71

2024年6月30日
7,433.17
5,891.79
1,541.38
0.00
0.00
-7.19
0.00
0.00
-7.19

九所站场2023年至2024年6月的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州分所审
计，并出具了乐东九所站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023年至 2024年 6月审计报告（中汇穗会审[2024]
0563号）。

10.标的股权权属状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
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评估及定价情况
九所站场委托中威正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威正信”），就公司拟转让九所站

场全部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参考专业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威正信评报字〔2024〕第5093号）中九所站场的估值。根据中威正信对九所
站场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2024年6月30日的市场价值为53,240,085.97元。因此，交易标的拟
在海南产交所挂牌价格为不低于人民币53,240,085.97元。最终成交价格以公开挂牌征集结果后签
署的正式协议为准。

四、交易主要内容
由于本次公司转让所持有的九所站场100%股权拟通过海南产交所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交易对

手尚不明确，最终转让价格、支付方式等协议主要内容目前尚无法确定，公司将按公开挂牌征集结果
履行后续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进展。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开转让九所站场100%股权，有利于整合优势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经济效益，符合公

司未来发展战略规划。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以最终成交结果为
准。

六、特别风险提示
由于本次拟转让交易标的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进行，目前受让方和最终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因

此交易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458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79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09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09月19日上午09:15—09:25、

0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09月19日上午09:15-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益生路1号，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积生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16 人，代表股份 480,779,2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4539%。其中，中小股东共309人，代表股份18,432,3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660%。
2、现场出席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12人，代表股份467,944,9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2939%。

3、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304人，代表股份 12,834,2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60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479,496,7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32%；反对642,755股，占出席

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7%；弃权639,7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149,844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419%；反对 642,75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871%；弃权639,78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10%。

王楚端先生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王楚端先生当选公司独立董事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董寒冰律师和熊孟飞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益生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71 证券简称：和远气体 公告编号：2024-058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
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9月19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
动人杨峰先生、杨勇发先生的函告，获悉杨峰先生、杨勇发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展期及补充质押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及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东

杨
峰

杨 勇
发

合计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是

是

本次质押展期
数量

8,920,000

3,900,000
12,82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56.99%

56.98%
56.98%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29%

1.88%
6.16%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否

质押
起始日

2023.7.19/7.20/7.21 至2024.7.18
2023.7.19/7.20/7.21 至2024.7.18

原 质 押
到期日

2024.9.18
2024.9.18

本次展期
后质押到

期日

2024.10.18
2024.10.18

质权人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质押
用途

质押展期，不
涉 及 新 增 融

资。
质押展期，不
涉 及 新 增 融

资。

（二）本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股

股
东

杨峰

杨勇发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是

本次补充质
押股份数量

1,830,000

8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1.69%

11.69%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88%

0.38%

是否为 限
售股

否

否

是 否 为 补
充质押

是

是

质押起始日

2024.9.18

2024.9.18

质押
到期日

2024.10.18

2024.10.18

质权人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海 通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质押
用途

补充
质押

补充
质押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峰先生、杨勇发先

生、冯杰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杨 涛
杨 峰
杨勇发
冯 杰
合计

持股数量

43,614,700
15,652,590
6,844,597
2,760,191
68,872,078

持股比例

20.97%
7.53%
3.29%
1.33%
33.11%

本次变动前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0
8,920,000
3,900,000

0
12,820,000

本次补充质押股
份数量

0
1,830,000
800,000

0
2,630,000

本次变动后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0
10,750,000
4,700,000

0
15,450,000

（续上表）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68.68%
68.67%
0%

22.4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5.17%
2.26%
0%

7.4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 冻结、

标记数量
0
0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 比
例

0.00%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
0
0
0
0
0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0.00%
0.00%
0.00%
0.00%
0.00%

三、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杨峰先生、杨勇发先生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质押风险在

可控范围之内，本次质押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
等产生不利影响。杨峰先生、杨勇发先生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后续如出现平仓风
险，杨峰先生、杨勇发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海通证券交易对账单》。
特此公告。

湖北和远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